
莆田市区域环境影响评估工作实施细则

政策解读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强化环境影响评价要素保

障，提升环评审批效能，2020年我局印发了《莆田市区域环境影响评估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经过五年的探索已完成了相对完善的工作机制。结合我市历年探索区域评估实际情况，我局组织

编制了《莆田市区域环境影响评估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对现有区域评估

相关内容和要求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一、出台背景



   （一）适用范围

   （二）评估报告编制及审查

   （三）技术规范

   （四）成果应用

   （五）工作要求

二、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土地和规划手续完备、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明确、单体项目个性化要求

不高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产业聚集区、工业园区、特色小镇、新城开发、旅游度假

区以及其他特定区域范围内等功能区，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特定区域，试点推行区

域环境影响评估。

    （二）评估报告编制及审查
  试点管理机构或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为责任主体，负责组织编制区域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由市生态环境局审查或备案。



    （三）技术规范
    参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执行，

确保评估过程科学、规范。

    （四）成果应用
    1.需单独评估项目：化工、石化、冶炼、造纸、印染类及排放重金属、持久性污染物的高环境

影响项目，仍需单独开展环评，但可简化选址合理性分析和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内容。

    2. 豁免环评项目：主导产业项目及不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医院、学校、城市道路、市政管网、变

电站等公共设施、社会事业与服务业项目，豁免环评，直接按区域评估要求落实环保措施；编制

环境影响登记表的项目，免于备案。 
    3. 告知承诺制项目：其他环境影响可控项目，实行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明确企业环保责任后，
可开展同类项目“打捆”审批，进一步简化流程。



    （五）工作要求
    1. 跟踪评估：区域环境影响评估通过审查后，每隔五年左右由试点管理机构或县（区）人民政

府（管委会）进行一次环境影响跟踪评估。

    2. 撤销评估：对于区域发生重大环境违法事件或重大环境风险事故，不再适宜实施生态环境差

异化准入要求的区域，由市生态环境局撤销区域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及其审查意见。

    3. 事中事后监管：区域评估内的所有项目纳入事中事后监管，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制度。



    本实施细则自2025年6月4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三、实施日期

   政策咨询电话：0594-2658930。   


